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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攀人才〔2010〕3号

————————————————— 
攀枝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高层次人才引进稳定培养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各部委，市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

《攀枝花市高层次人才引进稳定培养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攀枝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10年10月9日

攀枝花市高层次人才引进稳定培养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增强区域人才竞争优势，推动攀枝花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才引进、稳定、培养应围绕“打造中国钒钛之都，建设特色经济强市”核心战略目标和“四个倾力打造”战略重点的需要，重点引进与培养钢铁、钒钛、能源、化工、矿山开采、机械制造、现代物流、环保、金融、城市建设与规划、旅游、现代农业、IT产业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经济社会事业领域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引进、稳定、培养坚持“党委政府为主导、用人单位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第二章  人才引进范围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特指以下六类人才：

第一类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二类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和管理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长江学者成就奖获得者；

第三类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级特级教师；

第四类人才：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第五类人才：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

第六类人才：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副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急需紧缺人才。

第三章  人才引进方式和认定程序

第五条  高层次人才既可通过就业或调动工作方式引进，也可携带项目、资金、技术到攀创业。

第六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程序：单位、区（县）政府或个人申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初审，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市政府审定，公示七天，市政府颁发《攀枝花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第四章   人才引进、稳定、培养政策

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进入我市事业单位工作，不受单位编制和岗位职数限制，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无空缺的，可申请使用特设岗位；进入我市企业单位工作的，可申请使用“企业引才专项事业编制”。

第八条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配偶由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妥善安置或推荐就业，其子女可在政府举办的中小学校选校就读，并免收择校费。

第九条  引进本办法第四条所指的六类人才，与我市企事业单位签订五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的在编在册职工，享受政府给予的安家补助，标准为：第一类人才180万元；第二类人才120万元；第三类人才60万元；第四类人才30万元；第五类人才20万元；第六类人才5万元。安家补助费按五年平均支付。

第十条  引进本办法第四条中第一至第五类人才，到攀初期暂无居住条件的，可申请三年过渡期的中高级人才公寓周转房一套，或享受政府为期三年每人每月1500元的租房补贴；第六类人才可申请三年过渡期的单身人才公寓周转房一套，或享受政府为期三年每人每月800元的租房补贴。

第十一条  人才携带项目、资金、技术到攀创业，凡与我市重点产业发展密切相关，技术创新特征显著，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创业项目，在企业注册并正常运行六个月后，经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三部门共同认定，每个项目由财政提供不低于50万元的扶持资金和不超过300万元的贷款贴息（期限一至三年）。

第十二条  与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的在攀工作高层次人才（不含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人员），享受政府高层次人才工作津贴补助，标准为：第一类人才每人每月10000元；第二类人才每人每月6000元；第三类人才每人每月3000元；第四类人才每人每月1500元；第五类人才每人每月1000元。

第十三条  鼓励职工参加学历提高教育。凡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企业在职职工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后，在单位继续工作满两年的，由财政报销其学费的70%。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政策兑现原则上按单位、区（县）政府或个人申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初审，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市政府审定，公示七天，兑现待遇的程序进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涉及的市、区（县）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引进、稳定、培养所需经费，由市、区（县）财政分别负担。

第十六条  本办法涉及的企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引进、稳定、培养所需经费，除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全省集中汇缴的电力行业以及金融、保险企业由市财政负担外，其余由所在区（县）财政负担。

第十七条  对纳入政策待遇兑现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动态管理。个人弄虚作假的，由市政府核消其《攀枝花市高层次人才证书》；单位弄虚作假的，由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对其予以通报批评。同时，由市政府取消单位或个人享受政策待遇的资格，并追回单位或个人获得的资金。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过去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注：（此件仅通过四川党政网发送）
主题词：人才工作  印发  高层次人才Δ  引进稳定培养Δ
暂行办法  通知
	抄报：省人才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正、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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